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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交流及座談(1130730) 

問題 回應 

1. 關於經營計畫，滿一年養殖至兩年

內的，需要做什麼調整可以讓案場

養殖更好，例如場域的環境、土壤

地質需要做 RC 的方式或是養殖池底

的變動，作一些養殖設施和經營計

畫不同的話，若是為了讓狀態更

好，此情況需要做經營計畫的變更

嗎? 產銷履歷是否必要? 

1.現況與核定經營內容不符者，

即需申請計畫變更。至產銷履

歷目前是鼓勵性質，主要可提

升養殖收益，尚非養殖查核必

要項目。 

2. 放養申報可以多寫幾個物種以免未

來有做物種更換? 

2.放養申報是針對目前放養現況

申報，後續公所亦會安排查

報。 

3. 有更適合的養殖物種，物種變更申

請的過程中，是否可以先養殖變更

後物種，因為申請有時間，養殖後

收成期是固定的，後續跑申請過程

中能否先先飼養欲變更物種，再提

交進表單據與飼料單據? 

3.建議新案在送經營計畫書時，

可將未來欲飼養物種都列入，

至已核准之案件，倘有非經營

計畫書核定之物種，應向本局

申請計畫變更。 

 

4. 在計劃書內的物種才能做申報，後

續養的物種無法放進計畫書，所以

在本來申報時不能再申報其他物種 

4.放養量申報是依據實際放養情

形至公所申報，惟應符合經營計

畫書內容。 

5. 地主不願意示出養殖登記證，沒辦

法登記，會怎樣查核? 

5.養殖事實查核是依據核定經營

計畫書內容進行查核。 

6. 規模經濟和養殖互相做配合，基本 6.提送經營計畫書審查時，即會



上按照計畫書放養，最後的銷售成

果，和我們的氣候狀況、水質狀況

跟飼養狀況不一樣，要怎麼認定經

濟規模? 

 

針對放養量及產量進行評估，

未來只要按照經營計畫書執

行，倘遇氣候狀況或天災等因

素造成產量不如預期，應於養

殖期間紀錄受損情形，並於進

行養殖事實查核時提補充說

明。 

7. 案場靜置中，鄰近有些漁民或是不

肖業者匿名檢舉或是要求做敦親睦

鄰(給現金)的舉動，是否為違法之

情事? 

7.建 議 可 蒐 集 證 據(錄 音 或 錄

影)，提供政風處或地檢署處

理。 

8. 養殖經濟規模，養殖情況下包含苗

袋、飼料單、電費單、放養申報，

假如全部完善，放養期間遇到颱風

或是驗出病毒，養殖出現狀況，收

成量遇到狀況，是需要提出證明，

還是強迫養殖一定要達成經濟規模? 

8.產量受天災等因素所造成的影

響，應依據天然災害相關規定

向土地所在區公所報備並保留

證據，以利後續查核時可提出

說明。 

 

 

9. 魚苗生病死亡要倒池，導致沒有

苗，要如何因應? 

9.沒有苗的情形下，建議應更換

養殖物種，漁電共生案場仍應

符合養殖為主，綠電加值之原

則。 

10. 復養期間跟等池期間要多長算在合

理範圍內? 

10.原則上，如果有倒池的情形，

建議可先報本局備查，並主動

提交復養計畫。 

11.假設養殖案場的物種遇到病毒或疾 11.案場應符合核定之經營計畫書



病類的災害，而需要變更物種，業

者的和相關單位提出異議，相關單

位會派專業人士來配合解決問題，

這段期間超過三個月，在這個過程

完成的話會有復養的舉動，這樣需

要做物種的更改，是否再更改經營

計劃書? 

內容使用，倘有物種更改等情

形，應提出經營計畫書變更。 

 

 


